
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责编：杨升华 美编：吴煌展 校对：王萃 冯卓盈

14/15

“共享充电宝第一股”
市值蒸发九成

充电宝费用上涨、机器成本也不高，那

共享充电宝企业是否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记者查阅了两家共享充电宝公司的业绩数

据后，发现真称不上赚钱。

在美股上市公司的怪兽充电，2022年营

收28.38亿元，同比下降20.84%，净亏损7.11

亿元，而2021年的亏损额为1.25亿元。曾谋

求港交所上市的共享充电宝公司小电科技也

是同样的情况，其于2021年披露的招股书显

示，2020年亏损1.07亿元。

从收入来源来看，两家企业的主要营收均来

自共享充电宝的充电服务，占比均在97%以上。

且两家企业的营销费用占比都很高，财报显示，

2022年怪兽充电用于销售和营销的费用高达

27.12亿元，占总营收的95.57%，严重蚕食了其净

利润。据某共享充电宝公司内部人员透露，共享

充电宝公司在营销上投入过多是行业性行为，因

分成费用算在营销费用内，像怪兽充电可能是

95%的分成给代理商，而该人士所在企业为90%，

在这一部分企业付出的成本比较高。

东方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怪兽充电营

销费用主要由“商家激励”“地推人员薪酬”和

“代理商佣金”三个方面构成。前两者出现于

直营模式中，后者出现于代理模式中。在直

营模式中，怪兽充电的激励费率（包括入场费

和佣金）能达到50%-70%，在代理模式中的佣

金费率更是能达到75%-90%。但需指出的

是，如果分成有“水分”，上述佣金费率就不一

定正确。新快报记者就此向怪兽充电致函采

访，但截至发稿时并无回复。

业绩亏损股价难免下跌，截至6月5日

（美东时间）收盘，怪兽充电股价已跌破1美

元，报0.803美元/股，总市值为2.08亿，较其

上市首日21.29亿美元的市值已蒸发了九成。

定价混乱 共享充电宝也变“刺客”

无论是在生产技术、运营模式、资金

需求、市场准入还是用户接受度方面考

量，共享充电宝行业都是一个门槛相对

较低的行业。低门槛促进了该行业的快

速扩张，但也带来了各种无序乱象。

除点位可以“多品牌”经营外，代理

商也可以“多品牌”代理，甚至会出现代

理商自己购买“独立后台”机器“偷梁换

柱”的情况。在采访中，有代理商告诉新

快报记者，目前市场上的大品牌共享充

电宝都会从机器后台“抽取流水”，因此，

一些代理商会在干一段时间后，观察自

己所开辟的店铺/点位哪个地方的收益

较高，然后购买具有“独立后台”的机器，

用自己的机器替换掉原来的机器。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共享充电宝”，

发现一个带有6个插口和4个充电宝的

共享充电宝机器，价格在150元至400元

之间。这些产品来自各种不知名的品

牌，产品页面上大多都标注“独立后台”

“免手续费”“不偷单”等关键词。

记者咨询了五家品牌不同的共享充

电宝店铺，店铺客服人员均向记者表示，

他们只卖机器，机器不抽成，也不收手续

费，是独立后台，购买人可以设置和商家

的分成，也可以自己定价自用。但需指

出的是，这种机器上借的充电宝只能还

回原位，不能跨点位归还。

那么这种“自营自收”的共享充电宝

盈利如何？若购买一台带有6个插口和

4 个充电宝的共享充电宝机器，以中间

价240元为例，不考虑空机器成本，仅计

算充电宝价格，即每个充电宝的成本为

60元。如果记者设置3元/小时，在不考

虑电费的情况下，一个充电宝使用20小

时即可收回成本。

但需指出的是，有品牌的共享充电

宝机器价格往往高于普通机器，加上还

要与商家分成，回本时间会相对增高。

假设一台5宝的机器650元，借用率60%

（即每天借出3个），价格3元/小时，借出

时间12小时，品牌与商家二八分成后，

品牌收益为21.6元/天，商家收益为86.4

元/天，商家每个月收益可达2592元，品

牌收益为648元，品牌一个月即可回本。

科技的进步使电子产品的种类高速

增长，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度也不断

提升。然而，电子产品的发展并未在电

池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致电池

续航能力仍然是用户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用户仍需依赖充电

宝来满足电池续航需求。不过，在业内

专家看来，如果共享充电宝企业选择维

持现状，前景则不容乐观。

实用金融商学执行院长罗攀对新

快报记者表示，在过去，共享充电宝虽

然单价低，但能够带来现金流，符合

2020 年以前资本市场追求现金流上市

的逻辑。随着资本市场投资逻辑的变

化，共享充电宝的经营逻辑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未来电池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

充电宝需求下降，同时共享充电宝企业

也难以通过低单价的业务获利。如共

享充电宝企业面临难获利的局面，就只

能选择涨价或依托共享充电宝向广告

商收费以增加收入，但这两种方式都面

临较大的困难。涨价的难题在于共享

充电宝存在明显的涨价边界，一旦超过

一定幅度，用户会明显感受到，可能就

会选择自行购买充电宝，因此，该行业

难以持续提高价格。”罗攀认为，目前看

来，共享充电宝不具备持续发展的可

能，若想持续发展，就需要开发第二增

长曲线，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共享充电宝

运营企业拿出好的方案出来。罗攀建

议，共享充电宝行业可以考虑与其他共

享产品合作共建终端，以降低独立开发

共享充电宝终端的成本，从而扭转业务

的盈利模式。

鲸平台智库专家高承远指出，共

享充电宝行业若想走得更远，一是需

要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加强商家和

品牌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二是需加强技

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充电宝的安

全性和便捷性，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

的需求，三是需推动行业自律，促进企

业间的合作和共赢，共同推动行业的

健康发展。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律

师认为，共享充电宝多轮集体涨价的背后，不仅

仅是与提高利润率有关，也与行业的发展模式

有关，行业内卷、成本上涨导致市场价格的上

涨。不过，市场定价也不是任意的、无序的，价

格变动可能会触发反垄断审查。如共享充电宝

品牌方和商家签订的排他性独家合作协议则属

于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适用《反

垄断法》第十四条兜底条款进行调查。

而针对分成相关问题，孙律师指出，商家如

果认为共享充电宝的后台数据与实际数据有偏

差，是可以要求品牌方向其披露的（如通知、发函

等方式）。如果商家对于双方结算数据（通常由

品牌方提供）有异议，在前期沟通无果后，也可以

采取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具体的争议解

决方式则以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这就需要商

家在签约合作前仔细了解各项权利和义务，以便

后续产生纠纷后明确处置方式。

孙律师告诉新快报记者，早在2021年6月，市

监总局价监竞争局、反垄断局、网监司召开会议要

求哈啰、青桔、美团、怪兽、小电、来电、街电、搜电等

8家共享消费企业规范价格和竞争，限期在一个月

内整改。这是从政策层面持续释放加强平台反垄

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信号。“相关部门明确提

出，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

突出问题，将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

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完善反垄

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加快健全市场

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

监管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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